
**学院关于2019届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的审核报告（参考）
教务处：
根据教务处发《2019届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审核工作安排》和《大连海洋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审查规定》，1-7学期必修课、专业方向课/专业特色课和各种实践环节未取得学分不超过20学分且不拖欠学校学费，具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，可以开展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；1-7学期必修课、专业方向选修课和各种实践环节未取得学分超过20学分（含按照相应培养方案审核，缺少课程的学分）或拖欠学校学费者，不具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，不得参加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，已经开始工作的终止其工作。
我院对2019届毕业生的成绩进行了认真审核。经审核我院2015级共有在籍生*人，其中共有*人获得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，具体名单见附件1；共有*人因不符合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审查规定，未获得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，具体名单见附件2。我院共有*人为2015年及以前入学，目前学籍不在2015级，但申请2019年随2015级学生毕业，经审核*人均获得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，具体名单见附件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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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2015级获得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学生名单：
	序号
	专业名称
	班级
	学号
	姓名
	是否有助学金能否冲抵欠学费金额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附件2： 2015级未获得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学生名单：

	序号
	专业名称
	班级
	学号
	姓名
	所缺学分
	所欠学费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附件3:2015年及以前入学目前学籍不在2015级，获得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学生名单：

	序号
	专业名称
	班级
	学号
	姓名
	是否有助学金能否冲抵欠学费金额
	培养方案年级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